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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股权分置改革修改方案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

革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04年修订）》和《北京空港科技

园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修改方案进行了认真审议，现

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自公司董事会于 2005年 12月 12日刊登《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股

权分置改革说明书》后，在公司董事会的协助下，公司非流通股股东通过热线电话、

传真、电子邮件、网上路演、走访投资者等多种形式与公司流通股股东进行了积极

的沟通和交流。根据广大流通股股东的要求，公司非流通股股东经过权衡后，对股

权分置改革方案进行了修改，并由公司董事会作出公告。 

本次修改后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增加了对价安排的送股数

量，送股比例提高为向每 10股流通股支付 3.6股，支付对价股份总数增加为 1,440

万股。 

我们认为，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修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要求，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作出了一定的让步，

体现了非流通股股东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对股权分置改革的决心、对流通股股

东的诚意，修改后的方案更加合理、更有利于保护流通股股东的利益、更有利于公

司的持续发展。 

本独立意见是公司独立董事基于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修改所发表的意见，不

构成对前次意见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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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股权分置改革修改

方案的独立意见》之签字页） 

 

 

 

 

 

独立董事： 

 

             何小峰            张志刚        刘淑敏 

 

 

2005年 12月 21日 


